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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法学研究(第5辑)》共分为刑法总论、刑法分论、刑事程序法、犯罪法四部分，主要内容包
括：刑事法治理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蕴含——基于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分析；人道主义视野中的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社区矫正制度的经验借鉴和立法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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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法总论
刑事法治理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蕴含——基于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分析
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刑事立法应对——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论《刑法修正案（八）》的宽严相济政策及其发展趋势
人道主义视野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立法解读及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社区矫正制度的经验借鉴和立法趋势
论刑罚中社区矫正的运用
社区矫正的保障措施初探
社区矫正的实践与制度完善——以遵义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为视角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区矫正
我国社区矫正的展望
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思考
刑事禁止令的法理分析
从刑罚社会化看禁止令
我国削减死刑的人权保障意义
我国的生命权归属问题探析——以“安乐死案”为例
死刑废除的开始——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论罚金刑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之累犯适用问题探讨
论风险社会中过失危险犯的设立——以环境刑法为切入点
我国古代容隐刑法原则与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
低碳经济时代的刑法完善研究
刑法分论
浅谈醉酒驾驶行为人罪
危险驾驶罪的认定问题研究
再论危险驾驶罪
对醉驾人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醉驾人刑后的理性反思
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以“河南平顶山矿难案”为视角
关于如何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的探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法制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数额犯研究——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视角
吴英的罪刑探析
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浅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
关于器官移植行为刑罚适用中的相关问题
浅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介绍买卖人体器官行为司法认定中的问题
索取债务型抢劫犯罪探析
浅析盗窃罪
对恶意欠薪罪适用的几点思考
从亲亲相匿看窝藏、包庇罪的适用
毒品犯罪死刑适用限制
刑事程序法
死刑司法程序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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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论刑事审判中法医学鉴定结论的作用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研究
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使用问题的反思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量刑建议制度相关问题思考
对刑事诉讼中“及时”的反思
对新刑诉法中证人补助费用的思考
论刑事禁止令文体——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点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探析
犯罪学
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看老年人犯罪
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问题及预防
浅析我国传销活动犯罪——以大学生传销群体为视角
新型城镇化刑事犯罪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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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对象是人体器官　　《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条第1款规定了移植的人体器官的范围，“本条例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
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①。
这些人体器官主要限于不可再生的器官，不包括细胞、血、精子、卵子液等可再生的器官，同时将可
供移植的角膜、皮肤等其他人体组成部分也排除在外。
②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所规定的人体器官的范围不应局限于《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的范围，而应当包括其他人体组织在内。
　　（二）本罪的主体只包括自然人不包括单位　　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处罚的是组织他人出卖人
体器官的行为，而不包括单纯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也就是说，本罪只追究出卖人体器官的组织者的
刑事责任。
但笔者认为，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过程中，单位参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应
当将单位纳人此罪的犯罪主体当中。
　　（三）本罪的立法目的在于打击组织行为　　所谓组织，是指行为人实施了领导、策划或者控制
他人进行其所指定的活动。
基于体系解释，本款要求出卖器官的受害人必须出于自愿，即受害人能够意识到其行为是出卖器官，
并且能够认识到出卖器官对身体造成的影响。
假若受害人没有上述意愿表示，则侵犯了受害人的意思自由，违背了受害人捐献器官的自主选择权，
此种情况下组织者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组织的范畴，不应人此罪，但是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
罪。
另外，对于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组织他人进行收购人体器官、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也应当纳入本罪的
范畴。
　　（四）本罪重点在于打击非法摘取他人器官的行为　　这包含三种行为模式：第一，未经本人的
同意摘取其器官；第二，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的，即使不满18周岁的被害人同意，此承诺也是
无效的，仍然成立犯罪；第三，强迫、欺骗他人摘取其器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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